附件3
诚信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宜昌高新区人民医院编外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考试，已仔细阅读招聘公告中的所有内容，清楚了解相关政策规定内容。我郑重承诺：
[bookmark: _GoBack]1.自觉遵守宜昌高新区人民医院编外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考试的有关政策。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自觉服从招聘单位的统一安排，遵守报名、考试、体检、考察纪律。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资格审查以及体检公示过程中，如因不符合招聘公告中规定的相关条件及相关标准被取消资格，本人服从决定。
2.本人应聘岗位符合回避相关规定。（与应招聘岗位负责人无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上述关系）。
3.确保联系方式正式准确、通讯工具畅通，确保招聘工作人员能及时联系到本人。如因通讯不畅造成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8.本人诚信履约，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我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考生身份号：                                           
考生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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